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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 徐守良
本报记者郭树合/整理

“检察机关通过引导开发商和我们购房者就房屋预售合同纠纷及物业费
纠纷达成和解，不仅使双方都从即将‘连绵不绝’的官司中解脱了出来，还实
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近日，我们来到山东省青岛市某小区现场查看检察和解
协议的履行情况时，案件当事人对这起房地产领域民事检察监督案的办理效
果给予充分肯定。

图房不符引发纠纷，不服判决申请监督

“我就是因为相信这个开发商品牌，才一下子在这个楼盘买了那么多套
房子。结果交房时才发现，一大半房子和竣工图纸不一致，这官司我必须打到
底 ！”2024 年 2 月 初 的 一 天 ，迟 某 来 到 我 院 义 愤 填 膺 地 讲 述 自 己 的“ 糟 心
事”——

2021 年，迟某发现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某公司”）向其交付的商品
房南卫生间排水管道与竣工图纸不符，认为房屋质量存在问题，拒绝收房并
将开发商某公司起诉至青岛市市北区法院。一审法院以迟某提出的房屋质
量问题属于一般质量瑕疵为由，未支持其拒绝收房并要求某公司赔偿损失
的诉讼请求。

迟某上诉至青岛市中级法院。2022 年 5 月，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
屋存在有异于常人理解的设计时，某公司未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理提醒
及必要告知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考虑各项因素，改判某公司赔偿迟某
经济损失 1万元。

法院的改判，没能终结这起房屋预售合同纠纷。某公司因不服二审判决，
申请再审被驳回后，于 2024 年 2月向青岛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一体化办案查明案情，促成和解效果最优

受理某公司的监督申请后，青岛市检察院经初步审查后认为，案涉房屋
位于市北区，随即启动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指令我院协助办理本案。

“我公司承认在竣工图纸的制作中有疏漏，但交付的房屋都已经通过验
收，这种瑕疵并不影响房屋质量，如果业主都以此为由拒绝收房、拒交物业费
还索要赔偿，不仅不公平也必将给我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我们绝不接受
本案的裁判结果。”某公司通过委托律师向我们反映了他们的主张。

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对在案证据的分析，我们发现，除本案外，业
主与某公司还存在 20 余起类似房屋预售合同纠纷及 50 余起物业费纠纷。这些
纠纷一部分已经进入法院审判程序，一部分已经在准备诉讼材料。我们立即
就这一情况与青岛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进行沟通。两级检察院的案件承办人
经研判后一致认为：以案涉房屋预售合同纠纷为切入点，引导业主和某公司
就相关争议事项进行一揽子和解，更符合双方利益和诉求。

在确定办案方向后，我们又与市北区法院承办法官取得联系，双方交换
意见后均认为本案存在促成和解的基础。最终，经检察机关和法院共同释法
说理，迟某及某公司均认识到，鉴于本案事实认定存在较大争议且双方矛盾
较多，若坚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问题，则双方都将陷入“连绵不绝”的官司中，
而通过和解方式一次性解决相关纠纷，能够帮助双方尽快摆脱诉累，是彻底
解决当前争议的最优解决方案。

检察听证搭建平台，化解矛盾握手言和

鉴于当事人均有和解意向，为给双方当事人搭建一个加强交流的平台，
2024 年 5 月 29 日，我院组织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我们充分尊重双方的意
愿，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适时进行沟通引导，保障了听证会的有效推进。

受邀前来参与听证的 3 名听证员对我们努力促成双方达成一揽子和解的
做法表示支持和赞赏。双方当事人在听证会上就包括案涉商品房在内的全部
几十套房屋争议事项一并和解达成了初步意向，并一致同意会后开展进一步
磋商，以确定具体的和解方案。

听证会结束后，我们持续跟进，加强与双方当事人的沟通交流，了解和解
进展情况，适时纠正当事人的一些认识偏差，引导其打开心结，正确理解法
律，形成合理的利益预期，帮助确认各方的利益平衡点。最终，经过多轮磋商，
双方就所有纠纷一次性达成和解，某公司于 2024 年 8 月向检察机关自愿撤回
监督申请，案件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面对双方当事人因几十套房产生的尖锐矛盾，市、区
两级检察院的案件承办人通过共同努力，成功促使剑拔弩张的双方握手言
和，通过开展民事检察和解工作，既解决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又解决了物
业费纠纷，还消除了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的隔阂。这次办案经历是我们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监督办
案和化解矛盾同频共振的一次成功实践。

和解，叫停即将“连绵不绝”的官司

□本报记者 周晶晶
通讯员 平雅绮

环卫工人胡某骑电动车上班不幸
被撞致重伤，单位投保的保险公司认为
涉事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胡某是无证驾
驶，因此拒绝理赔。面对强势的保险公
司和复杂的法律条款，胡某的维权之路
困难重重——一审法院支持了她的诉
讼请求，二审法院又作出改判，申请再
审后诉求亦被驳回。走投无路的胡某
随后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

保险公司认定胡某为无证驾驶机
动车而直接适用免责条款是否合理？
由格式条款引发的争议该如何厘清？
受理胡某的监督申请后，湖北省武汉市
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经过深入调查核实、
精准适用法律、积极检索类案、充分强
化说理，最终为胡某讨回了公道。

遭遇横祸
骑电动车被撞成重伤

作为城市的“美容师”，胡某每天披
星戴月，穿梭在武汉市的大街小巷，用
辛 勤 的 汗 水 守 护 着 城 市 的 整 洁 与 美
丽。2018年5月，她所在单位为员工投
保了为期一年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这份保险，为胡某平凡又忙碌的生活增
添了一份安心的保障。

2019年1月15日上午，胡某和往常
一样骑着电动车驶向工作地点，心里盘
算着下午的工作安排。深冬时节，路上
车辆稀疏。当她行驶至武汉市东西湖
区东吴大道时，突然，一辆重型厢式货
车在路口毫无预兆地右转，庞大的车身
瞬间撞向了胡某，将她连人带车掀翻在
地……

事故发生后，胡某被紧急送往医
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胡某身体多处
骨 折 ， 伤 情 严 重 。 交 警 对 现 场 勘 查
后，认定货车方负主要责任，胡某负
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肇事货车赔
付了胡某55万元，但高额的医疗费和
后续的康复治疗费用，对胡某来说仍
是沉重的负担。胡某的伤情被鉴定为
七级伤残，这意味着她的劳动能力受
到极大影响，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不确
定性。胡某一家的经济本就不宽裕，
如 今 这 场 意 外 让 整 个 家 庭 陷 入 了 困
境。望着医院催款单上的数字，胡某
满心焦虑与无助。

保险公司拒赔
环卫工起诉后未获支持

在漫长而痛苦的治疗过程中，胡某
始终怀揣着一丝希望，那就是单位为员
工投保的那份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然
而，当她满怀期待地向保险公司提交理
赔 申 请 后 ，得 到 的 却 是 冰 冷 的 拒 赔
通知。

保险公司称，按照国家标准，胡某
驾驶的电动车经鉴定属于两轮轻便摩
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胡某并未办
理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保险公司依
据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
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
驶证的机动车”这项免责条款，以胡某
无证驾驶机动车为由，拒绝理赔。

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让胡某难以
接受，她从没想过自己骑的电动车竟然
会被认定为机动车，她也从未听说过骑
这样的电动车还需要机动车驾驶证。
她不明白，为何这份本应给她带来保障
的保险单，如今却成了一张废纸。

2021年8月，胡某将保险公司起诉
至法院，诉讼请求获得一审法院支持。
保险公司上诉后，二审法院的改判又让
她希望破灭。她没有放弃，继续向上级

法院申请再审，但诉讼请求仍被驳回。
至此，胡某的维权之路似乎走到了

尽头。

申请监督
检察官调查发现法律适用错误

2023年3月，胡某怀着最后一丝希
望，向检察机关递交了监督申请。

武汉市检察院依法受理该案后，承
办检察官廖春莺仔细审阅卷宗，深入了
解保险合同的签订过程、胡某对免责条
款的认知程度等。

调查过程中，廖春莺梳理出案件的
关键点：案涉电动车是否属于免责条款
中的机动车范畴？保险合同中的格式
条款该如何解释？为厘清这些焦点问
题，她深入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和案例，
从法律规定到合同约定，从大众认知到
电动车的实际情况，一一进行剖析。

经 过 深 入 调 查 和 了 解 ，廖 春 莺 确
认，案涉电动车不能认定为免责条款中
的机动车。“胡某提交的电动车使用说
明书、合格证等证据证实，其主观上无
法知晓所购买的车辆属于机动车，客观
上也无法取得机动车号牌，因为在签订
案涉保险合同时，胡某的两轮电动车未
被纳入机动车管理范围并进行证照许

可管理。因此，胡某的行为不属于免责
条 款 所 规 定 的‘ 无 证 驾 驶 机 动 车 ’情
形。”廖春莺解释道。

针对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廖春莺
提出，民法典第498条对格式条款的解释
规定得很明确，即“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
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
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而本案中，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均未对
案涉电动车是否为机动车作出明确约
定。保险合同条款属于格式条款的一
种，对其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
理解予以解释，而在大众的认知中，通常
不会把案涉电动车理解为机动车，且在
合同双方对“机动车”的概念发生争议
时，也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
一方，即保险公司的解释。

在明确法律依据的同时，廖春莺还
查阅了大量类案判决。她发现，在最高
法的公报案例中，对于类似本案的情
形，相关案件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案
涉电动车应认定为不属于保险人免责
条款中所规定的机动车，被保险人在未
领取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上述车辆，亦
不属于免责条款规定的无证驾驶情形。

依法抗诉
环卫工获10万元保险理赔金

2023年7月，武汉市检察院以二审
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
错误为由，向湖北省检察院提请抗诉。
同年10月，湖北省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
出抗诉。2024年9月，法院在再审环节
促成双方达成调解，胡某最终获得10万
元保险金。这场历时数年的保险维权
之路，终于画上了句号。

今年2月27日，胡某满怀感激地捧
着一面锦旗走进武汉市检察院。她激
动地说：“如果没有检察机关的公正监
督，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困境……”

“我们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和立法
目的出发，厘清、阐明案件的关键争议
点，就是要严格规范格式条款的适用，保
护像胡某这样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合法
权益。”总结本案的办理经验时，廖春莺
说：“参考同类案件的判决，也能让我们把
法理讲得更清楚，让法官判案更公正、法
律适用更统一。只有这样，法律才能真正
成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坚实盾牌，才能
让公平正义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里。”

骑电动车上班的环卫工人在交通事故中被撞成重伤，保险公司却以环卫工
人系无证驾驶机动车为由拒绝理赔。历经一审胜诉、二审改判、再审驳回后，环卫
工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得之不易的保险理赔金

姚雯/漫画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陈雯 张洁

一场车祸让小刘的父亲重伤、母亲
去世，而肇事方却拿不出一分钱赔偿。
小刘和父亲的生活陷入困境。小刘向湖
北省郧西县检察院申请监督后，事情出
现了转机。

2022 年 2 月，陈某驾驶一辆重型半
挂牵引车与小刘父亲驾驶的三轮摩托
车相撞，致小刘父亲重伤、母亲当场死
亡。事故发生后，小刘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赔偿。由于案涉车辆在某物联科技
有限公司投保了 100 万元“第三者责任
统筹”，法院一审判决除交强险和商业
险赔付外，由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40余万元赔偿责任。

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小刘却发

现，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实为空壳公
司，根本无力承担该赔偿责任。申请再
审被驳回后，2024 年 2 月，小刘向郧西
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案
件过程中了解到两个关键信息——案
涉车辆在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投保的
100 万元属于“交通安全统筹”，与保险
并不相同；肇事车辆挂靠在某物流有限
公司。

“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有资质
承担保险责任？”“某物流有限公司应不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带着这些疑问，承
办检察官前往企业所在地进行实地调
查并咨询相关专家。最终查明，某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并非经国务院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的保险公司，其经营的

“第三者责任统筹”实为行业内部的一

种风险互助形式，既无保险资质，亦不
受保险法约束。因此，在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中，不能由交通安全统筹公
司作为保险公司直接先行承担保险责
任。同时，检察官还查明，肇事车辆登记
在某物流有限公司名下，陈某以分期付
款方式购车并挂靠该公司运营，该公司
作为具有运输资质的被挂靠方，依法应
对肇事车辆的运营风险承担连带责任，
但原审判决却未予以追究。

检察官认为，本案暴露了交通运输
行业“假保险”乱象和挂靠经营行为的
追责盲区。挂靠关系中的“名义车主”不
能脱责，“挂靠关系”也不能成为其逃避
责任的“挡箭牌”。在厘清肇事车辆车主
陈某、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及某物流有
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后，郧西县检察院认
为，法院判决由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承

担的 40 余万元赔偿款，应当由肇事车主
陈某与某物流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对原
审判决应予以监督纠正。2024 年 5 月，
郧西县检察院根据核查情况，依法向法
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2024 年 8 月，法院裁定再审该案。
经过再审，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被法院
全部采纳。同年 11 月 12 日，法院作出再
审判决：撤销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的判项，改判某物流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明确“第三者责任
统筹”不属于商业保险，某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仅需依合同约定承担普通民事
责任。

一份检察建议，一次再审改判，不
仅厘清了“统筹合同”的“假保险”性质
问题，也让小刘一家的赔偿款落到实
处，为他们今后的生活点燃了希望。

揭穿“假保险”，厘清“真责任”


